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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通譯人員之資格條件及工作注意事項 

資格條件 工作事項 注意事項 

一、通譯人員應具備

一般條件、東南亞

語能力、華語文能

力及相關學經歷

資格。 

二、前點所稱一般條

件，指下列情形之

一： 

(一)年滿十八歲

並持有中華

民國國民身

分證。 

(二)年 滿 十 八

歲，曾在我

國合法居留

二年以上。 

三、第一點所稱東南

亞語能力，指下列

情形之一： 

(一)經我國或其

他國家政府

核准設立之

語言檢測機

構或大學，

所核發之語

言或翻譯能

力達「中級」

以上程度之

證明文件影

一、對於陪同人員或其

他詢問人員之問

題，協助通譯成外

國人母國語言傳

達受害外國人知

悉。 

二、仔細聆聽外國人之

意思表示，並詳實

翻譯傳達陪同人

員及詢問人員知

悉。 

三、於筆錄製作完成

後，協助確認筆錄

內容是否與詢問

內容相符，並於確

認筆錄完成後，以

在場人身分於筆

錄上簽名。 

一、陪同詢問是整個保

護流程之一，通譯

人員於執行公務

時，主要係協助將

當事人之主張陳

述詳實傳達，並作

為陪同人員與詢

問人員間之溝

通，惟應保持中

立、公正之態度，

不得干擾行政機

關公權力之執行。 

二、現行通譯人員應自

本要點一百十三

年四月一日修正

生效後二年內，符

合左列通譯人員

之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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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二)於通曉語言

之地區或國

家連續居住

滿 五 年 以

上。 

四、第一點所稱華語

文能力，指下列情

形之一： 

(一)經華語文能

力測驗聽讀

及口語能力

B1以上，或

具備相當之

其他中文能

力證明。 

(二)在我國就讀

本國語文學

門相關系所

或修習相關

學程，至少

二年。 

(三)參加歸化取

得我國國籍

者基本語言

能力及國民

權利義務基

本常識測試

合 格 之 證

明。 

(四)符合「歸化

取得我國國

籍者基本語

言能力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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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利義務

基本常識認

定標準」第

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定

國內政府機

關所開設之

課程，包括

國內政府機

關自行、委

託或補助機

構、團體、

學校辦理之

各種課程，

其上課總時

數或累計時

數達七十二

小時以上之

證明。 

五、第一點所稱相關

學經歷，指下列情

形之一 

(一)畢業於國內

公立或立案

之高中(職)

或經教育部

採認之國外

高中(職)以

上學歷。 

(二)國內外之大

專校院語文

學系(科)或

研究所擔任

教授、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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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助理教

授或講師教

授 特 定 語

文。(免語文

測驗證明) 

(三)具有特殊領

域之專門知

識或技術經

驗，並具該

項領域語文

能力。 

(四)現(曾)為法

院或檢察署

通譯。 

(五)五年內曾擔

任政府機關

或機構之通

譯。 

(六)五年內通過

新住民語文

教學支援人

員師資資格

培訓，並取

得合格教學

支援人員。 

六、任職於辦理外國人

聘僱之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或其分支機

構之就業服務專業

人員，不得擔任外

國人之通譯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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